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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抄本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工程字第114065527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檢送本局總務諮詢輔導團113學年度諮詢流程暨九大分區

窗口1份，請查照。

依據本局總務諮詢輔導團114年3月20日第4次團務會議決

議辦理。

諮詢流程及內容說明如下：

學校總務採購及庶務性等相關問題，均可諮詢，各分區

夥伴收到表單後原則於七日內(工作天)回覆，如有特殊

情形將另行通知。

分區諮詢所提供之建議或意見僅供參考，相關規定仍請

依採購法規主管機關或工程會之解釋為準。

諮詢回覆係基於提問學校所提供之資料為依據，非該個

案資料範圍者，不得援引適用。

表 單 填 寫 網 址 ： 總 務 大 小 事 給 你 問 我 來 答

(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dJO_QZCQ5

0uFltFBsafVNaGSl7MvF7Cf9WWCpq36IQXZrF3A/viewf

orm)。

本局將依實際執行情形滾動式調整。

本案同步公告於本局「新北市學校總務行政資源網
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21樓
承辦人：許鴻文
電話：(02)29603456分機2650
傳真：(02)29681971
電子信箱：AH9911@ntpc.gov.tw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7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
(一)

(二)

(三)

(四)

(五)

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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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(https://general.ntpc.edu.tw/)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各公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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